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徵聘 1 名 

專任或專案教師公告 
 

聘用單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起聘日期 

113年 2月 1日，得視實

際聘任作業情況延後至

113年 8月 1日。 

聘任等級 
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 

(請詳閱備註 4) 
收件截止日 

112年 8月 30日 

(以郵戳為憑或 

親自送達) 

名額 1名 

應 

徵 

資 

格 

學歷 國內外助理教授(含)以上或具教育部認可之博士學位者 

條件 

1. 需為化材相關系所畢業。 

2. 應具備一年以上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採認標準依本校專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但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

行(104 年 1 月 16 日)前已在職之技職校院專任合格教師且任教年資未中

斷者，不在此限。 

3. 具備英文授課能力。 

可任教科目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一)、(二)、(三)、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實習、程序控制、 

化學工程實習、化工熱力學、高等反應工程、高分子加工、高等熱力學、 

程序設計、反應工程 

應徵資料 

(資料，切

勿裝訂或膠

裝) 

1. 新聘教師資料表。【附件 1】 

2. 應徵專任教師個人資料表。【附件 2】 

3. 個人自傳、簡歷。 

4. 大專、碩士及博士學位證書影本及成績單影本。 

註:最高學位係國外學歷者，請另檢附下列資料影本，並分別於空白處 

繕寫「與正本無誤」及簽名。 

     (1)經我國外交部駐外單位完成驗證之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 

     (2)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附件3】 

     (3)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之入出境紀錄(請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   



地辦事處申請)。 

5. 教師證書影本(無則免附)。 

6. 擬任人員具結書並簽名。【附件 4】 

7. 工學院新聘各職級專任案教師資格審查要點【附件 5】 

8. 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證明文件(應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 

(1)於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機構、私立機構、依法設立登  

記或立案之法人或團體服務，請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料。 

(2)於產學合作機關(構)或產業執行產學合作計畫，請提出相關計畫合約 

或成果證明。 

(3)於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領域相近之單位服務，請提出服務證明或具 

體成就證明。 

9. 最近五年著作目錄及研究領域：期刊論文(加註 SCIE、SSCI等)、發表於

國內外研討會論文、專利等。 

10.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附件 6】 

11. 推薦信函兩封(博士畢業 3年內者，其中一封需來自博士班指導教授)。 

12. 前述第 1、2、3、9項，請燒成光碟片(請勿轉成 PDF檔)。 

聘用單位 

聯絡人 

姓名:化材系 羅翎綺小姐 

電話:07-3814526#15102 

系網址: http://www.che.nkust.edu.tw/ 

備註 

1. 本案徵才相關疑問，請洽詢聘用單位聯絡人。 

2. 應徵資料請寄：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收 ，並應註記「應徵化材系專任教師」。 

3. 書面資料經審查合格者，擇優另行通知面試。不合格者，恕不退還書面

資料，個人重要文件請自行保留正本。 

https://coe.nkus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UwTDNCMFlWODBOamszTlY4Mk9UYzJOek15WHpFMk1EWXlMbkJrWmc9PQ==&fname=WSGGIGB0USXWA1XXHCLKRKZWQOTW2514FGB0B1HGQPIDFG40ROFCYS54WSLKIGSSZTCCYX10A404TXXTFCOKTSA1FGMOLKXW44VXDCA0LKB0VSOKUSOOWXFCXSLKIDKKDGA0DGWTPKMO35GC50B0OKNKIHGDQPPOXWECYSDGIGDC45USVWKKZXKKDGFGRKYWMO3024HCQORO04NP01VX04TSXWB4VSSW34DC01QKGCQO01XT24ZS3024FCMOXW25DGJCSS10GGGDDCA034A4PPSWOOKKYWGHWWTSHDYXFG0454WSKOOKEGHCUSRKWSWS01YTXWB5NKMKJGB05000HHUW


4. 本系將視應徵者資格條件，經教評會審議後再決定新聘為專任或專案教

師，並視需要擇優備取1-2名，並得以從缺。 

5. 新聘教師起聘日期:113年2月1日，得視實際聘任作業情況延後

至113年8月1日。 

6. 應徵者須符合本校「工學院新聘各職級專任(案)教師資格審查要

點」規範，惟博士學位如為國外學歷者，雖未符合學院著作點數相

關規範，仍歡迎投件。 

 


